
1.检查单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《固定污染源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二：水污染物排放检查

3.检查项：个人在地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游泳、

垂钓或者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

4.检查内容：是否发现个人在地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

区内游泳、垂钓或者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（2017

修订版）、《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》（2018年修订版）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六十五条第二款

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、旅游、游泳、

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。

《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》第五十七条 禁止在饮用水

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旅游、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

水体的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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